
 
 

立契約書人出租人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 
 【甲方為□所有權人□轉租人(應提示經原所有權人同意轉租之證明文件)】 

承租人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  

茲為房屋租賃事宜，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： 

第一條：房屋租賃標的 

一、房屋標示：         縣(市)        鄉（鎮、市、區）         街（路） 

    段    巷   弄    號   樓之   。 

二、租賃範圍： 

(一) 房屋 □全部 □部分：第    層 □房間    間 □第    室，面積 

       平方公尺（約     坪）。 

(二) 附屬設備：詳如設備清單。 

第二條：租賃期間 

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計   年   月。 

第三條：租金約定及支付 

一、乙方每月租金為新臺幣            元整，每期應繳納    個月租金，並

於每□月 □期   日前支付，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絕；甲方不得任意

要求調整租金。 

二、租金支付方式：□現金繳付 

□轉帳繳付：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戶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

帳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四條：押金約定及返還 

押金為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整(最高不得超過二個月房屋租金之總額)。 

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之同時一次全數給付予甲方，甲方並於租賃關係消滅、乙

方返還租賃物時，扣除乙方應支付之相關費用(不含租金)後，無息返還乙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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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：租賃期間相關費用之支付 

一、就本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費，如房屋稅、地價稅等，皆由甲方自行負擔。 

二、租賃期間因使用本租賃物所產生之相關費用約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管理費：□無 □租金內含□房客自付，每月       元。 

（租賃期間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致本費用增加者，乙方就

增加部分之金額，以負擔百分之十為限；如本費用減少者，乙方負擔減

少後之金額） 

（二）電  費：□無 □租金內含 □房客自付(持帳單繳款)  

□房客另付，每□度 □月       元。 

（三）水  費：□無 □租金內含 □房客自付(持帳單繳款)  

□房客另付，每□度 □月       元。 

（四）瓦斯費：□無 □租金內含 □房客自付(持帳單繳款)  

□房客另付，每□度 □月       元。 

（五）其他費用及其支付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前揭費用除另有規定外應由乙方負擔。 

第六條：使用房屋之限制 

一、本房屋使用非經甲方同意，不得變更用途。乙方應遵守公寓大廈或社區住

戶間就房屋及相關設施使用之規約或其他決議，不得違法使用，或存放有爆

炸性或易燃性物品，影響公共安全。 

二、未經甲方之同意，乙方不得將本房屋之全部或一部分轉租、出借或以其他

方式供他人使用，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。 

第七條：修繕及改裝 

一、房屋或附屬設備屬自然使用所產生之耗損，而有修繕之必要時，應由甲方

負責修繕；如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不在此限。 

二、前項由甲方負責修繕者，如甲方未於乙方所定相當期限內修繕時，乙方得

自行修繕並請求甲方償還其費用或於第三條約定之租金中扣除。 

三、乙方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，應取得甲方之同意，始得依相關法令自行裝設，

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。

2 

每月7度由房東負擔，超過7度，
則每度20元由房客負擔

20

6



 
 

第八條：承租人之責任 

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房屋，如違反此項義務，致房屋毀損或滅失者，

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房屋之性質使用、收益，致房屋有毀

損或滅失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九條：房屋部分滅失 

租賃關係存續中，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，致房屋之一部滅失者，乙方得按

滅失之部分，請求減少租金。 

第十條：提前終止租約 

甲、乙雙方得於期限屆滿前，提前終止本租約，但提出之一方應於一個月前通

知他方。一方未為先期通知而逕行終止租約者，應賠償他方相當於一個月租金

金額之違約金 (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) 。 

前項之終止租約者，甲方若有已預收租金，應返還予乙方。 

第十一條：房屋之返還 

租賃關係消滅時，乙方應即將租賃房屋回復原狀返還甲方，並完成點交手續。

如租賃房屋之改裝係經甲方之同意者，乙方以現狀遷空返還。 

第十二條：房屋所有權之讓與 

甲方於房屋交付後，乙方占有中，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，本契約對於受讓

人仍繼續存在。 

前項情形，甲方應移交押金及已預收之租金與受讓人，並以書面通知乙方。 

本契約如未經公證，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，不適用前二項之約定。 

第十三條：出租人終止租約 

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甲方得終止租約： 

一、遲付租金之總額達二個月之金額，並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，乙方仍不為

支付。 

二、違反第六條使用房屋的限制規定而為使用。 

三、違反第七條第三項修繕改裝規定而為使用。 

四、積欠管理費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達相當於二個月之租金金額，經甲方定相

當期限催告，乙方仍不為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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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條：承租人終止租約 

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乙方得終止租約： 

一、房屋損害而有修繕之必要時，其應由甲方負責修繕者，經乙方定相當期限

催告，仍未修繕完畢。 

二、有第九條房屋部分滅失之規定情形，減少租金無法議定，或房屋存餘部分

不能達租賃之目的。 

三、房屋有危及乙方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瑕疵時。 

第十五條：遺留物之處理 

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後，乙方之遺留物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一、乙方返還房屋時，任由甲方處理。 

二、乙方未返還房屋時，經甲方定相當期限催告搬離仍不搬離時，視為廢棄物

任由甲方處理。 

前項遺留物處理所需費用，由押金先行扣抵，如有不足，甲方得向乙方請求給

付不足之費用。 

第十六條：通知送達及寄送 

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，甲方與乙方雙方相互間之通知，以郵寄為之者，應以本

契約所記載之地址為準；並得以□電子郵件 □簡訊 □其他             方式

為之 (無約定通知方式者，應以郵寄為之 )；如因地址變更未通知他方或

因                  ，致通知無法到達時（包括拒收），以他方第一次郵遞或

通知之日期推定為到達日。 

第十七條：疑義處理 

本契約各條款如有疑義時，應為有利於乙方之解釋。 

第十八條：特別約定事項：（雙方得自行議訂之特別條款） 

一、 甲方提供之設備明細如附件設備清單；租賃關係消滅時，乙方應返還之租

賃物以設備清單為依據。 

二、  

三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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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：爭議處理 

一、本契約所發生之爭議，雙方得依房屋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不動產糾

紛調處委員會、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、鄉鎮市(區)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 

二、如有涉及訴訟同意以臺灣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第二十條：未盡事宜之處置 

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有關法令、習慣、平等互惠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

之。 

第二十一條：契約分存 

本契約書一式貳份，由立契約人各執乙份為憑。 

立契約書人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戶籍地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 

 
甲方代理人(需經出租人授權)：              乙方代理人(需經承租人授權)： 

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/統一編號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

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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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收付明細 

租  期：自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押金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整 
收付款日期 收款人簽收 

  

所屬月 租金金額 收付款日期 收款人簽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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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清單 
設備 數量 遷入 備註說明 遷出 備註說明 

瓦斯爐      

抽油煙機      

熱水器      

冷氣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家電 數量 遷入 備註說明 遷出 備註說明 
電視      

洗衣機      

冰箱      

烘碗機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傢俱 數量 遷入 備註說明 遷出 備註說明 
床墊/彈簧床      

床（組）箱      

衣櫥      

沙發組      

電視櫃      

茶几      

桌、椅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□鑰匙     支，□感應卡(磁扣)     個，□車道遙控器     個，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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